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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打羽毛球时被猫绊倒致十级伤残
向投喂者、球馆所属公司索赔

原告吴某表示，2023年4月20日，自
己与几名同事一同至被告某某公司经营的
位于上海闵行区的一家羽毛球馆打羽毛
球。他在后场准备跳起接球扣杀，落地时
右脚踩到了猫肚子上，致摔倒受伤。后至
医院治疗，诊断为右双踝骨折和右腓骨干
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经了解，被
告肖某是某某公司的员工，场馆中的猫由
肖某饲养。

原告认为，某某公司经营的羽毛球馆
是收费的，其作为羽毛球馆的经营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肖某是猫的饲养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两被告应对原告所受伤害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据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律师费、交通
费、营养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
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及鉴定费，共计
351062.72元。

被告
即便投喂也不能对猫管控支配
单位组织打羽毛球应该算工伤

某某公司辩称，事发当日，原告是在单
位组织下进入其场馆打羽毛球，但现场并
没有猫，也没有看到原告是踩到猫以后受
伤。猫是很灵敏的动物，很难相信原告会
踩到猫。对原告的受伤原因存疑，不认可
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外，即便原告所
述属实，其进行体育运动本身也负有注意
义务，且其是在单位组织打羽毛球的过程
中受伤，应当算是工伤，适用填平原则。

被告肖某辩称，其系某某公司的员工，
事发当日不在现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
证明其受伤和猫有关。原告所述的猫也并
非其饲养，即便有投喂流浪猫的行为，因投
喂者不能对猫管控支配，也不能认定属于
饲养人。因此，其不是共同侵权人，不是本
案适格被告，本案不存在法定连带赔偿的
情形。此外，原告因剧烈运动产生的身体
损害，本身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流浪猫，作为城市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它们在城市的缝隙中寻找食物和
栖息之地，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连，却又彼此独立。然而，近日上海的一起
流浪猫致人受伤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特殊的群体，以及我们
对待它们的态度。

流浪动物的权益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许多人认为，流
浪猫狗是城市生态的一部分，它们有权利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然而，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它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食物来源也变得极为有限。这
时，一些善良的市民开始伸出援手，为这些无家可归的小生命提供食物和关
怀。但是，这种行为是否真的对流浪动物有益？我们要明白，投喂流浪动物
并非长久之计。它可能会让流浪动物产生依赖性，使得它们不愿意去寻找
自然的食物来源，从而降低它们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过度的投喂可能
会导致流浪动物的数量激增，进一步加剧城市环境的压力。因此，对待流浪
动物，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帮助它们。

在这起事件中，投喂者被判决赔偿24万元，这无疑给广大动物爱好者敲
响了警钟。看到流浪在街头的动物，生出恻隐之心是人之常情，但是爱心人
士较为固定的投喂行为，让动物产生食物依赖，易导致流浪动物聚集，可能会

增大社区公共环境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伤人事件，
喂养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在关爱小动物

的同时，如何规避相关风险值得深思。
当然这起流浪猫致人受伤的事件给

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让我们
反思流浪动物的保护问题，更让我们认
识到动物保护的社会责任。在这个充满
挑战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
保护动物的责任，用实际行动去关爱这

些弱小的生命。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在保
护动物和维护人类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与动物共存的世界。
据澎湃新闻、北京青年报、红星新闻等

男子打球被流浪
猫绊倒致十级伤残,
投喂者被判赔24万!

善意之举
意外之责

近日，中国
裁判文书网公

布了一起健康权
纠纷案件。上海

闵行一男子在羽毛
球馆打球时，被流浪
猫绊倒后造成十级
伤残。男子将经营
羽毛球馆的公司（以下

简称A公司）及流浪猫
投喂者告上法庭。最终，后

者被判赔偿24万元。此事随即冲上
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律师提醒，看到流浪在街头的动
物生出恻隐之心是人之常情，但是爱
心人士较为固定的投喂行为，让动物
产生食物依赖，易导致流浪动物聚集，
可能会增大社区公共环境的危险性。
一旦发生伤人事件，喂养人需要承担
法律责任，因此在关爱小动物的同时，
如何规避相关风险值得深思。

法院
被告和猫已经构成饲养关系
动物饲养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涉事羽毛球馆的专职教练、
证人林某表示，肖某是其同事，也
是该球馆教练。2022年8月起，
肖某收养了一只灰白色、约五六斤
的流浪猫，肖某会把猫粮放在碗
里，然后放在球馆外厕所门口。肖
某还为猫起了个名字叫“土豆”，猫
的喂养等都由肖某料理，他还带猫
去宠物医院洗澡、看病。2023年6
月左右，肖某离职。

该案一审民事判决书显示，依
据多名证人的陈述，法院认定原告
受伤原因为在打羽毛球过程中踩
到猫所致。依据查明事实，猫为
肖某饲养。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
为，根据法律规定，饲养的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应承
担侵权责任。故原告要求肖某
承担赔偿责任，该院予以支持。
某某公司作为羽毛球馆的经营
者，对所经营的场地负有安全保
障义务。由于其疏于管理，未尽
其安全保障义务，致原告在打羽
毛球过程中于运动场所踩到猫而
受伤，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被告肖某于第二次庭审时经
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
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今年2月2日，法院依法酌情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肖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吴某医疗费
46550.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元、
营养费4200元、护理费6300元、残疾
赔偿金168068元、精神抚慰金5000
元、交通费800元、鉴定费2850元、律
师费6000元，共计240198.20元；

被告某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对上述第一项被告肖
某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被告某某公司承担
补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
肖某追偿。

偶尔投喂不需要担责
经常投喂肯定要担责

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公益律师赵良
善认为，投喂流浪猫是否应该担责要视具体情况
而定。如果仅仅是偶尔投喂，并不需要承担责
任。但若长期、经常性投喂，则会被视为“饲养人”
或“管理人”，需要承担责任。因为流浪猫无主人，
投喂人的投喂行为长期发生在特定场所，致使流
浪猫产生心理及行为依赖，并活跃于这一特定场
所，增加了此类场所内他人人身安全受威胁的风
险，某种程度上，投喂行为已经间接成为一种事实
的豢养行为，可以理解为“饲养人”或“管理人”。

赵良善表示，一旦投喂人被认定为“饲养
人”或“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然，此案也折射出羽
毛球馆疏于管理，未及时制止他人投喂、未及时
管理好流浪猫。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该案投
喂人被判侵权责任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我国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当流浪猫等
动物对他人造成损害和侵权时，其长期投喂者应
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因为投喂者的行为使得流浪
猫等动物在公共场所聚集，形成了固定的食物来
源和栖息地，从而增加了动物对他人造成损害的
风险。投喂者的这种行为实质上已经构成了一种
实际饲养行为，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网友热议

获得最多认同的是判决合理
也有网友对投喂者表示同情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网友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获得最多认同的是判决合
理。“要是真喜欢猫就带回家好好喂养，并对其行为负责”“喜欢猫就带回家，不
要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投喂的欲望”“固定投喂、帮猫洗澡看病，这就已经构成饲
养关系了”“其实就是场馆工作人员喂养在工作场所的宠物，已经不算流浪猫
了，十级伤残挺严重的，养了就要负责没毛病”“如果一开始他不投喂，就是羽毛
球馆的责任。他定期投喂让猫常驻在那里，就应该让他和场馆一起担责”。

有人不理解，为什么球馆的责任反而小一些，场地里有猫就很离谱。“在羽
毛球馆运动打球，场馆就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及时消除各种对消费者可能
不安全的因素，包括及时将流浪猫清除出场等”“我第一反应是场馆的责任，放
猫进来。结果却判投喂者赔钱？不能理解”“在赔偿比例分配上，由羽毛球馆承
担更多责任，或许更能体现判决的合理性”。

也有不少网友对投喂者表示同情。“对于投喂者来说，除了善意地帮助流
浪动物，更应该考虑如何合法、安全地进行这一行为”。

热评

关爱小动物的同时
如何规避相关风险值得深思


